
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实验技能赛道指导教师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实验技能赛道 (以下简称大赛) 优秀指导教师奖

评选工作，稳定一支高水平、爱岗敬业的一线实验教师队伍，鼓励各参赛高校选

派优秀一线实验教师随队指导参赛选手，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章 领队、联系人及指导教师团队 

第二条 每一届大赛期间，每所高校均须指定一位教师担任领队。领队是参赛高校的全权

代表。 

第三条 参赛高校如需更换领队，须重新提交报名表。被更换的领队不能参评当届大赛的

优秀指导教师奖。 

第四条 参赛高校领队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可以指定一名教师担任本校联系人，负责与

大赛秘书处之间的信息沟通。在没有指定联系人之前，默认领队为本校联系人。 

第五条 领队有权更换本校的联系人并及时通知大赛秘书处。 

第六条 领队和联系人必须为本校在职教师或退休教师。大赛严禁安排学生担任领队或联

系人。凡出现由学生担任领队或联系人 (包括本届大赛期间被更换的领队和联系

人) 的情况，一经查实即取消该校的参赛资格；如果是在比赛结束后发现这一情

况，则取消该校在当届大赛中获得的所有奖项 (由此导致的奖项空缺不予递补)。 

第七条 在大赛筹备过程中，联系人必须按规定按时完成本校的各项工作。对于多次不配

合大赛秘书处工作的联系人，大赛秘书处有权要求领队更换联系人。在这种情况

下，被更换的联系人不能参评当届大赛的优秀指导教师奖。 

第八条 在大赛决赛阶段，如果联系人担任了大赛秘书处指定的大赛服务工作，可以指定

本校的一位随队教师代理联系人职责并提前向大赛秘书处报备。 

第九条 每一届大赛决赛阶段比赛开始之前，参赛高校须确定一个由不少于 1 名教师组成

的决赛阶段指导教师团队名单。决赛阶段指导教师团队成员中须有半数或半数以

上随队参加决赛阶段指导工作 (以下简称随队教师)。联系人必须为随队教师。 

第十条 允许参赛高校聘请兄弟院校的教师加入本校的指导教师团队，但不得担任本校的

领队或联系人，不计入本校实际指导教师团队人数和随队教师人数。 

第三章 指导教师备案名单 

第十一条 大赛秘书处根据历届大赛数据建立《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指导教师备案名

单》(以下简称《备案名单》)。列入《备案名单》中的教师称为备案教师。 

第十二条 备案教师分长期备案教师和普通备案教师两类。 

第十三条 每一届大赛开放报名至决赛开始之前，连续 5 届列入决赛阶段本校指导教师团

队名单的教师可以随时向大赛秘书处申请转为长期备案教师。此外，大赛秘书处

可以随时认定一部分对大赛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教师为长期备案教师。 

第十四条 每一届大赛决赛阶段比赛结束后，连续 4 届未列入决赛阶段本校指导教师团队

的长期备案教师将从《备案名单》中删除。 



第十五条 每一届大赛开放报名至决赛开始之前，连续 3 届列入决赛阶段本校指导教师团

队名单的教师可以随时向大赛秘书处申请成为普通备案教师。 

第十六条 每一届大赛决赛阶段比赛结束后，连续 2 届未列入决赛阶段本校指导教师团队

的普通备案教师将从《备案名单》中删除。 

第十七条 备案教师如果因退休或离职原因无法继续在后续大赛中担任指导教师，其所在

高校可以在提交报名表的同时以公函形式向大赛秘书处提出更换备案教师的申

请，并推荐最多 1 名进入了上届大赛决赛阶段本校指导教师团队名单中的随队教

师以普通备案教师身份进入《备案名单》。报名表提交之后不再接受推荐。 

第十八条 当届大赛首次参赛的高校可以在提交报名表的同时以公函形式向大赛秘书处

推荐最多 1 名教师以普通备案教师身份进入《备案名单》。报名表提交之后不再

接受推荐。 

第十九条 上一届大赛的首次参赛高校如果没有备案教师，则可以在提交报名表的同时以

公函形式向大赛秘书处推荐最多 1 名进入了上一届大赛本校指导教师团队的教师

以普通备案教师身份进入《备案名单》。报名表提交之后不再接受推荐。 

第二十条 根据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成为备案教师的指导教师如果没有随队参加当届大

赛决赛阶段比赛，则在决赛开始前取消备案教师资格。 

第四章 优秀指导教师奖 

第二十一条 各高校优秀指导教师奖名额采用以下方式确定： 

(a) 由《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实验技能赛道组织办法》确定的第一类高校和

第二类高校获得 1 个基础名额，第三类和第四类高校没有基础名额； 

(b) 每获得 1 个个人一等奖或 2 个个人二等奖增加 1 个名额； 

(c) 未获得个人一等奖及二等奖的高校扣除 1 个名额； 

(d) 随队教师不足 2 人的高校扣除 1 个名额； 

(e) 多次不配合大赛秘书处工作的高校酌情扣除 1 ~ 2 个名额。 

第二十二条 各高校根据第二十一条所确定的名额，在当届决赛阶段指导教师团队成员中

的随队备案教师 (含当届列入本校指导教师团队的兄弟院校教师) 中自行确定优

秀指导教师奖获得者，报大赛秘书处审核通过后生效。由于随队备案教师数量不

足而无法足额推荐获奖人选时，所空出的优秀指导教师奖名额作废。 

第二十三条 大赛秘书处可根据各高校随队教师在当届大赛筹备组织过程中的贡献情况

酌情另行评定少量优秀指导教师奖获得者。 

第二十四条 大赛筹备及组织过程中多次不遵守大赛规章制度、个人行为对大赛工作及大

赛造成恶劣影响的教师以及明显不熟悉大赛规章制度的领队或联系人不能参评优

秀指导教师奖。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经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竞赛委员会于 2023 年 1 月全体会议讨论

通过，并于 2024 年 12 月进行修订。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由竞赛委员会授权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秘书处负责解释。 

 


